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8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4)佑字第 282 號 

主旨:檢送修正「經濟部商業發展署辦理三十人以下服務業數位轉型培力補助要點」

部分規定，並自本(114)年11月20日生效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 114 年 11 月 25 日觀業字第 1140925060 號函轉經濟部商業

發展署 114 年 11 月 20 日商策字第 11401410483 號函辦理。 

2. 旨揭要點原規定辦理期限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，該次修正係原申請期限維

持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5時止，惟就申請事業完成人才培訓課程並提交

相關憑證延長至 115 年 3月 31 日。惟如補助經費即將用罄，該署得提前公告

截止受理申請補助。 

3. 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「公文附件下載區」下載。網址

https://tad-documentap.tad.gov.tw 

識別碼:9392CDFFE8        發文字號:1140925060 

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https://tad-documentap.tad.gov.tw/

